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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离职证明的时限

1?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

证明的时限是法定的

《劳动合同法 》 第五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劳

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手续。”

《社会保险法 》 第五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

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

明， 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

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告

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失业人员应

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

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及时到指定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由此可见， 法律对用人单位何

时应为劳动者办理包括出具离职证

明在内的离职手续， 已经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

但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多

次遇到用人单位拒不为劳动者办理

离职手续的情形， 并且用人单位不

出具离职证明也有其一定的理由，

比如劳动者在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

失的情况下， 不仅不配合处理后续

工作还自行辞职一走了之； 又比如

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且在用

人单位调查期间为逃避被解除劳动

合同故自行辞职等等。

然而， 尽管用人单位有这样或

者那样的理由， 但当前劳动法律下

劳动者享有的辞职权决定了用人单

位在劳动者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后， 就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向其出具

离职证明、 办理离职手续。

２.用人单位未在法定时限出具

离职证明的责任

如前所述， 用人单位必须在法

定时限内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

那么， 如果用人单位超过法定时限

仍拒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的

话 ， 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呢？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九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

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书面证明，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 用人单位在此情况

下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

罚和民事赔偿两方面。

（1） 行政处罚层面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三十

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对有

第 （一 ） 项 、 第 （二 ） 项或者第

（三） 项规定的行为的， 处 2000 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无

理抗拒、 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的； （二） 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 隐瞒事实

真相， 出具伪证或者隐匿、 毁灭证

据的； （三）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或者拒不履行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

的； （四） 打击报复举报人、 投诉

人的。”

据此， 如果发生了用人单位未

依法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的情

形 ， 且劳动者向劳动监察大队举

报、 投诉的， 那么一旦劳动监察大

队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

证明 ,但用人单位仍拒不出具， 则

面临罚款的行政处罚。

（2） 民事赔偿层面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是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

明，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那么在用人单位确有未依法及

时出具离职证明的行为与劳动者的

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前提下， 劳

动者的 “损失 ” 究竟指的是什么

呢？ 结合实践中已有的生效判决，

我们认为 “损失” 应区分以下三种

情况分别予以认定：

第一种， 劳动者可以举证证明

“损失” 的具体数额。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于劳动者已

经取得新用人单位的录用通知， 且

无法入职新单位确因劳动者无法提

交离职证明所导致。

在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这些事

实的情况下， 劳动者按新用人单位

的工资标准主张赔偿损失得到法院

支持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在杨某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之劳动争议案件中， 认定杨

某取得的普诺公司入职通知书载明

其税前月工资 8 万元等薪酬待遇，

而由于大连银行拒不出具离职证明

的行为导致杨某在向普诺公司申请

过延迟入职并得到宽限时间后仍无

法入职， 故判决大连银行按每月 8

万元的标准向杨某赔偿损失 （该案

在二审阶段调解结案）。

第二种， 劳动者有损失但无法

举证证明 “损失” 的具体数额， 且

劳动者无过错。

当劳动者无法按前述第一种情

况完成举证时， 在上海的司法实践

中， 一般以失业救济金标准认定损

失。

对此，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 《关于实施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

例〉 若干问题的通知 （二）》 第五

条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而在北京的生效判决中， 也有

按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

算劳动者损失的。

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 2020 年第 4 期刊登的蔡某

诉南京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例中认

为， 蔡某在未能为其办理离职证明

的公司的工资标准是其工资能力和

工作业绩的真实反映， 其损失以该

工资作为计算依据较为客观合理。

第三种， 劳动者可以举证证明

“损失” 的具体数额， 但劳动者有

过错。

这种情况一般在第一种情况的

基础上， 结合劳动者的过错程度，

对劳动者主张的赔偿金额予以酌情

减少。

当然， 在实践中也存在劳动者

无法证明损失的存在， 而被法院驳

回的案例。

离职证明的形式和内容

1.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

证明应根据当地规定的形式执行

对于用人单位开具离职证明需

符合的形式要求， 我国各地规定是

有所不同的。

例如上海的 “退工单” 依据的

是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改进本市单位办理招退工登记备案

手续的意见》 第二条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 （工作） 关

系后 （含标准劳动关系和特殊劳动

关系）， 应在 7 日内向职业介绍所

办妥退工登记备案手续。 用人单位

办理退工登记备案手续时， 应填写

一式四联的 ‘上海市单位退工证

明’， 并盖章 （样张附后： 第一联

受理退工登记备案手续的职业介绍

所留存； 第二联为退档凭证并存入

劳动者个人档案； 第三联交被退劳

动者本人； 第四联用人单位留存）。

第一联证明由用人单位直接送达或

快递、 挂号邮寄至职业介绍所， 受

理职业介绍所收到该证明后， 应及

时在 ‘上海市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

统’ 内， 做好退工登记备案的信息

维护”。

因此， 用人单位开具离职证明

应符合当地劳动部门要求的形式，

可能承担行政或民事赔偿责任。

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

证明的内容是否受到限制

上海的退工单表现为给用人单

位在固定的解除、 终止选项打勾、

填写日期等形式， 并未给用人单位

主观描述员工表现和解除事由留有

空间。 但是在上海之外， 不少地方

的离职证明是可以由用人单位自行

撰写内容的， 这就引出了离职证明

的内容是否应受限制的争议。

（1） 离职证明所载内容的合

法性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

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

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

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

位的工作年限。” 那么， 除了该条

“应当写明” 中所列举的内容， 其

他内容可以被写入离职证明吗？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孙帅法官

曾在 2019 年 11 月 28 日 《人民法

院报》 载文明确其观点： “离职证

明所记载的内容应当限于 《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有限列

举的事项， 而不应当记载劳动者工

作期间的表现、 离职原因等事项。

在用人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对劳动

者工作期间的表现及离职原因等事

项加以记载的情况下， 劳动者有权

要求用人单位将其中记载的 ‘劳动

者工作期间的表现及离职原因等事

项 ’ 予以删除并重新出具离职证

明。”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陈某贤

与汇丰环球客户服务 （广东） 有限

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中， 也认定该

公司向陈某贤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

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为 “陈某贤

严重违反公司制度” 不符合 《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 判决该公司应严格按照上述条

文的规定向陈某贤重新出具劳动合

同解除的证明。

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

此有不同意见。 在宋某民与北京派

得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劳动争

议案件中，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派得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

明了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

单位的工作年限等内容， 符合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 而离职证明中所载 “与公司

存有劳动争议” 也与宋某民离职后

以加班费等请求申请劳动仲裁的事

实相符，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并未就用人单位开具劳

动关系解除证明的内容进行禁止性

规定， 故宋某民要求派得公司重新

开具符合格式的离职证明并声明原

离职证明无效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 不予支持。

我们认为，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二十四条 “应当写明” 中

列举的内容是离职证明的必备内

容， 但并未禁止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

中记载其他事项。 毕竟离职证明也是

新用人单位了解劳动者情况的重要途

径， 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需要保

护。

除了体现劳动者在前一家用人单

位的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

的工作年限之外， 用人单位在离职证

明中记载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等， 只

要是真实记载客观事实的， 一刀切地

认定只要是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未列明的内容就应禁止记

载的观点是有失妥当的。

（2） 离职证明所载内容不当的

救济

如前所述， 我们认为除了 《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列举的

内容外 ， 只要是真实记载客观事实

的， 用人单位也可以写入离职证明。

但是， 如果用人单位记载入离职证明

中的内容不符合事实， 劳动者可以要

求用人单位重新开具离职证明。

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开具的

离职证明内容不实导致损害的， 还可

以主张赔偿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离职证明所

载内容不实的情况下劳动者提起名誉

侵权诉讼能否得到支持的， 实践中还

是有一定争议的。

有的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开具的离

职证明内容不符合事实会降低劳动者

的社会评价、 对劳动者就业和求职产

生负面影响， 故构成对劳动者名誉权

的侵犯， 并判决用人单位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的， 例如最高法院公报 2006

年第 12 期所刊载的徐某与上海宝冶

公司之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但是 ， 也有法院对此有不同看

法，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陈某与南

京大全公司之名誉权纠纷判决中就认

为， 大全公司向陈某发出离职证明是

采取邮寄方式送达的， 并没有向不特

定的第三人或社会公众散布， 并且陈

某也未举证证明向第三方出示用于寻

找新工作， 故陈某主张其应聘必然

导致对其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 ， 仅

是对可能导致后果的推断 ， 并非现

实的实质性损害 ， 因此对其主张离

职证明侵犯其名誉权的上诉理由不

予采纳。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俗称离职证明。

它只是薄薄一张纸，而且是离职的最后一道环节，但实践中因用

人单位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离职证明形式或内容等原因，却引发了

不少劳动争议案件。

下面我们就离职证明可能引发的几种常见法律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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